
花蓮縣立玉里國民中學 107學年度第一學期期初校務會議 

輔導處工作報告 

壹、輔導諮商： 

一、感謝導師能完整、確實登載學生輔導紀錄包含「學生 B 卡資料」及「國中學生生

涯輔導紀錄手冊」，衷心感謝並期望導師們在學生輔導工作上持續努力與付出。

本學期開始，「學生 B 卡資料」將改由校務系統中「學生輔導資料」的線上填寫。 

二、為中輟預防，請導師確實掌握學生出席情形，若有學生於連續 2 日無故未到校，

且無法與家長或學生取得聯繫時，請立即通知輔導處；另導師若發現學生欠缺「學

習用品」與「生活用品」（例如：襪子、清潔用品、生理用品等），請告知輔導處

以提供必要之協助。 

三、針對班級特殊個案，請導師先行「初級輔導」，進而評估是否轉介「二級輔導」（填

寫「學生輔導評估轉介表」）；輔導處接案後再行分派，由專任輔導教師實施介入

性輔導措施，並提供導師與家長諮詢服務。 

四、針對學習低落或有中輟之虞學生開辦「高關懷課程」，有意願任教老師也可以提出

課程規劃，另請導師於 9 月 21 日（五）前提出建議名單供輔導處進一步評估，將

視學生實際情況、興趣及意願開班。 

 

貳、性別平等教育： 

一、重申《性別教育平等法》暨本校《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防治規定》略以：「學

校校長、教師、職員或工友知悉服務學校發生疑似校園性侵害、性騷擾或性霸凌

者，除應立即依學校防治規定所定權責，……，至遲不得超過 24 小時。」因此，

請學校同仁若發現學生疑似遭受家暴、性侵或性騷擾時，務請立即通報輔導處或

學務處。 

二、依據《性別教育平等法》第 23 條規定：「學校或主管機關於調查處理校園性侵害、

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期間，得採取必要之處置，以保障當事人之受教權或工作權。」

另依《教師法》第 14 條第一項第十一款暨第三項第三款規定：「知悉服務學校發

生疑似校園性侵害事件，未依性別平等教育法規定通報，致再度發生校園性侵害

事件；或偽造、變造、湮滅或隱匿他人所犯校園性侵害事件之證據，經有關機關

查證屬實。……應報請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核准後，予以解聘。」第四項規定略以：

「教師涉有第一項第十款情形（性侵害）者，服務學校應於知悉之日起一個月內



經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通過後予以停聘，並靜候調查。經調查屬實者，由服務學

校報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核准後，予以解聘。」 

參、生涯發展教育： 

一、107 學年度上學期生涯發展教育工作執行委員會併課程發展委員會於 8 月 29 日召

開，請所有委員準時與會。 

二、107 學年度技藝教育專班，導師由陳炫宏老師擔任，技藝教育課程於每週四（自 9

月 6 日起開始）假國立光復商工職業學校實施；重申技藝教育係為協助學生及早

探索、適性抽離，絕非能力分班，希望全體同仁協助與支持。 

三、107 學年度本校同時與國立玉里高中合作辦理抽離式技藝教育課程，開設職群（課

程）包含廚藝、美容、美髮、商管及設計等五類，共計有 17 名九年級學生參加，

上課時間從 9/4(二)開始每週二下午第 5 節至第 7 節，出席情形與學習表現決定學

生技藝教育成績，進而影響參加全縣技藝教育競賽機會與技優甄審資格，請導師

及任課老師協助並支持。 

四、配合十二年國教「適性輔導工作」推行，將於開學初將「國中學生生涯輔導紀錄

手冊」隨「學期總成績單」發還八、九年級學生，應於 9 月 14 日（五）前完成

「學習成果及特殊表現」項目之填寫，煩請導師、綜合領域輔導科任課老師協助

指導，相關注意事項如另行通知導師。 

五、技職院校聯盟─技藝教育宣導（對象：七年級學生、導師）暫訂於 10 月 31 日(三)

班會課時段實施；八年級體驗活動也預訂於 12 月 21 日(五)實施，參訪地點為慈

濟科技大學。 

六、七年級得勝者課程及八年級性別平等課程暫訂自 9 月 13 日（四）開始實施。 

七、八年級高職參訪活動暫訂於 11 月 7 日、14 日（三）下午 14：00-16：00 分兩梯次

辦理，參訪地點為玉里高中，任課教師需隨班督導，相關注意事項另行通知。 

 

肆、親職教育： 

一、107 學年第一學期親師座談會暨親職教育活動預訂於 9 月 19 日（三）晚間辦理，

內容包含「親師座談會」（19：00-20：00）、「親職教育研習」（20：00-21：30），

煩請所有同仁協助，補休案俟另案簽核後通知各辦公室。 

二、教育部強化國民中小學家庭訪問實施原則略以，「一般學生之訪問，由各班導師擔

任，每學期至少一次，其方式可採到府訪問、電話訪問、個別約談、班親會或其



他方式。特殊個案學生需深入了解學生家庭生活情形和社區環境背景時，應立即

與家長聯繫，探知原因及謀求解決方法，並視個案情形由導師會同相關人員共同

訪問或晤談。」 

三、請八、九年級導師擇定班上一名目標學生，於學期中課餘時間（如「空堂」、下班

後）進行 2 次家訪並完成相關紀錄（電子檔另已公告於學校網頁），每次家訪核發

加班費 200 元。感謝所有導師協助與配合，若有窒礙難行處亦請向輔導處反應。 

伍、特殊教育： 

一、特教學生概況： 

班別＼年級 七年級 八年級 九年級 合計 

特教班 1 2 3 6 

資源班 2 10 5 17 

普通班受特教服務 0 0 0 0 

在家教育者 0 0 0 0 

合    計 3 12 8 23 

二、9 月 10 日資源班開始上課。 

三、「期初、期末 IEP 會議」預訂於 9 月 20 日（四）及 108 年 1 月 10 日（四）下午

17：00 召開，請各班有受特教服務之導師務必準時與會。「特教推行委員會」則

暫訂於 108 年 1 月 10（四）召開，請所有委員（各處室主任、特教老師、各年級

級導師）與會。 

四、教師特教知能研習預訂於 10 月 11 日(四)段考下午實施，請全體教職員務必準時

參加。 

 

 

 


